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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沂2月1日讯（记者 高
祥） 临沂市兰陵县十几位蒜农首
次合伙对韩国出口大蒜，经韩国收
货方在国内检验合格的大蒜送到
韩国釜山后，却在港口被韩国有关
部门检验为质量不合格。由于无钱
运返，大蒜在釜山港口存放多日，
直至兰陵县政府协调银行贷款，才
将110个集装箱运回国内。蒜农们
估计，这次国际贸易尝试让他们损
失近千万元。

参与对韩大蒜出口的李厚富
介绍，2014年，韩国政府对华招标
采购大蒜，他与同县多位老乡一起
投标。2014年11月6日，他们中标对
韩大蒜出口2200吨。

按照韩方的要求，他们在2014
年11月21日给对方汇去了10%的保
证金。“2200吨分成三份，我这边是
1000吨，宋先生一伙600吨，王先生
一伙600吨。光我这边5个人就交了
72万元的保证金。”李厚富说。

中标后，参与投标的十几位蒜

农开始凑钱备货。由于本身没有多
少资金，多数蒜农都是找亲戚朋友
借钱，有的甚至高息借贷。蒜农们
说，他们觉得这是韩国政府的采购
项目，只要严格按照对方的要求采
购、运输，首次试水的大蒜出口贸
易应该是稳赚不赔的。

2014年12月初，蒜农们备好货
后，由韩国官方质检机构韩国农水
产食品流通公社专职质检人员对
大蒜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封箱，
并在每个箱子上打上了该公司的
铅封，之后才装入集装箱发运。

2014年12月7日，首批大蒜运
出，12月9日到达韩国釜山港；第二
批大蒜2014年12月14日发运，12月
16日到港。

让蒜农没想到的是，首批大蒜
到港后，韩国农管所对货物检验，
认定大蒜质量不合格。为了申请复
检，蒜农们按照对方的要求又筹借
了10万元汇了过去。

但最终两批大蒜都没有通过

检验，被要求返送回中国。李厚富
说，20吨大蒜装一个集装箱，2200
吨一共装了110个，“一个集装箱一
天就要110美元的占地费，我们借
钱做出口，已经把能借到的钱都借
遍了，实在没能力再借钱运回来，
眼睁睁看着就要打水漂了。”

听说蒜农们的遭遇后，兰陵县
委县政府主动联络蒜农了解情况，
并安排专人帮助蒜农进行处理。在
兰陵县政府的协调下，蒜农们从临
沂一家银行贷款，最终将货物运返
发货地。

“我这边1000吨精选大蒜，光
收货一吨就有5650元，加上90多万
元的场地占用费、87万元的海运费
以及其他一些费用，一斤蒜就得4
元钱，运回来每斤只能卖2 . 18元，
老乡们是一边卖蒜一边掉眼泪。”

现在，蒜农们仍不能接受韩方
的检验结果。目前，出口韩国返运
回国的2200吨大蒜仍有部分压在
蒜农手里。

此次贸易的代理公司为
韩国大农农产，蒜农与韩国
政府方面的沟通都通过大农
农产公司进行。大农农产的
独孤女士称，对于韩国农管
所质量检验不合格这一点，
大农农产方面也感到非常意
外，“这是我们遇见的第一次
货物被农管所要求返送的案
例，一般都是韩国食品医药
安全处要求返送。”

蒜农们认为标书中提
到，具备在港口验货并要求
返送资格的为韩国食品医药
安全处，对突然出现的农管
所表示不能接受。

独孤女士表示，蒜农拿
到的标书是大农农产将韩国
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的韩文
标书翻译成中文之后的版
本。原本韩国农水产食品流
通公社的标书内容多达40多
页。翻译的时候只翻译了其
中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信息，
对于其他大农农产认为无用
的信息没有进行翻译。

根据原标书，韩国食品
医药安全处负责大蒜动植物
检疫，农管所负责质量检查，
两家机构均可同时验货，但
翻译时只保留了韩国食品医

药安全处的部分。韩国大农
农产根据公司多年的经验，
从未有过农管所质检不合格
的先例，常发生的是食品医
药安全处检疫不合格，因此，
在翻译时直接去掉了韩国农
管所部分的内容。

除此之外，对于蒜农们
认为不符合标书流程的部
分，独孤女士表示，与韩国农
水产流通公社签订最终合同
的是韩国大农农产公司，都
是韩文合同，蒜农并没有看
到这份合同。根据合同内容，
韩国政府机构方面是符合流
程的。

商务部工作人员表示，
这类纠纷只能严格根据合同
来处理，没有更好的处理方
式，如果要走法律程序，也需
要前往韩国的法院进行维权
申诉。此外，中国驻韩大使馆
和山东省商务厅均介入此
事。蒜农们也向国家商务部
亚洲司官网递交材料进行申
诉。

韩国驻华大使馆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得知此
事，但大使馆方面暂时没有
计划介入此事的处理。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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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验货后打上专用标签。 北京青年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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